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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304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15號
忠孝樓2樓
承辦人：楊惠娥
電話：(02)29559019 分機18
傳真：(02)29559016
電子信箱：AE655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507969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0796920_活動圖卡1.jpg、0796920_活動圖卡2.jpg、0796920_活動圖

卡3.jpg)

主旨：本局與國立臺灣大學升學輔導種子社共同辦理第12屆臺大

升學輔導種子計畫之「模擬面試」活動，請貴校公告轉知

符合資格之高三學生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4年11月10日新北教中字第1142270933號函續

辦。

二、旨案係專為高三學測生即將進行個人申請者，規劃來自不

同大學、不同學群的學長姐擔任面試官，給予面試上的建

議和反饋，並於模擬面試前傳授面試秘笈。

三、計畫報名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招募對象：報考115年學測，即將進入個人申請階段者，

皆可報名（重考生也歡迎）。

(二)活動時間：

１、115年5月9日（星期六）8：30-12：00。

２、115年5月10日（星期日）8：30-16：30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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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活動地點：臺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中心或線上進行。

(四)本活動不收取任何費用。

(五)報名流程：

１、第一階段：填寫報名表單，至115年5月3日（星期日）

23：59截止，報名表單將作為篩選學員的依據，請認

真填寫表單問題。

２、第二階段：通過篩選之學員將加入LINE社群，進行後

續事項通知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

１、表單連結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dv9huJhamF6qOR8xn6flPdKg9Akvzoz6s6DLLF

2Ij33NpAWQ/viewform。

２、其他網站管道：

(１)粉絲專頁：https://www.facebook.com

/ntututorteam/。

(２)IG帳號：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

/ntututorteam/。

(３)官方網站：https://ntututorteam.com/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該計畫暨臺大升學輔導種子社社長紀博

瀚，電子信箱：laurenchi0302@icloud.com；或洽本局中

等教育科課程督學楊惠娥，電話：（02）29559019分機

18，電子信箱：za0071@gmail.com。

五、檢附本案活動圖卡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國立臺灣大學升學輔導種子社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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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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